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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市府办函〔2020〕74号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05号建议

办理情况（A）的函

雷银全代表：

您在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对国有资产闲置安置房加强管理的建议》（第005号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随着安置房的陆续建成分配入住，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剩余闲置安置房管理工作，2014年出台了《安置房建设管理办法》；2019年8月，市政府主要领导听取了市财政局关于市级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情况的专题汇报，并对加强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了专项部署；今年市政府组织市财政局牵头开展了市本级政府投资建设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移交管理工作。

一、关于“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组成专门科室摸清家底，归集资产，集中管理，统筹作用”的相关情况
为加强安置房管理，2014年市政府批复同意成了达州市政府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市财政局代为管理，其职能主要是根据市政府授权，对政府投资的拆迁安置房等公共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2019年，根据市政府对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工作的部署安排，市财政局组织对市本级政府投资建设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进行了清理，摸清了家底，对清理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后，向市政府提出了四项工作建议并经市政府同意。一是完善管理制度。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修订《安置房建设管理办法》。二是实施专项审计。由市审计局牵头，对目前已安置的所有安置房建设项目开展安置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锁定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数据。三是开展清理腾退。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成立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腾退工作组，解决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被占用、腾退难等问题。四是移交管理使用。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腾退后，将资产产权主体明确到达州市政府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其统一经营管理，其收益按规定全额上缴市财政。

为确保市级政府投资建设安置房剩余资产顺利移交管理，2020年7月，市政府成立了达州市市本级政府投资建设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移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市本级政府投资建设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清理移交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安置房剩余资产清理移交管理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为安置房剩余资产集中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加强盘活闲置资产资源、积极调配、出租、处置、拍卖”的相关情况

在本次清理移交完善产权的基础上，市财政局将牵头提出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管理方案：一是支持社区阵地建设。按相关规定和使用标准，将符合条件的安置房剩余房源等资产移交所在社区，用作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物业管理用房等；二是由市政府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拟制租赁方案报市财政局审批后实施租赁，收益全额上缴市财政；三是市财政局牵头对位置不好、难以出租的剩余资产提出注入平台公司或拍卖处置建议，报市政府审批后实施。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26日

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抄送：市委目标绩效办，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人大预算委员会，有关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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